
附件

福田区聘请政府采购监督员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监督工作，规范政府采

购行为，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的要

求，结合福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是指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

门聘请的以独立身份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的人员。福田

区财政局为我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一）坚持原则，政治素质高；

（二）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自律；

（三）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

规及规章制度；

（四）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年龄在 60 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适应政府采

购监督工作需要。

第四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的聘请范围：

福田区人大代表、福田区政协委员、福田区党代表、福

田区义工、福田区政府法律顾问（不含同时具有福田区政府

党政机关或政府部门公职身份的人员）。

第五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对政府采购项目采购过程进行监督；

（二）了解掌握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三）了解掌握负责监督的政府采购项目的情况。包括

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评审报告，定标报告、合同等书面材

料以及供应商选取、评审专家抽取、评标、定标等具体采购

活动行为；

（四）发现正在进行的政府采购活动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的，可向福田区财政局反映；

（五）可按规定获得相应报酬；

（六）可对本区政府采购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六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政府采购相关保密纪律；

（二）对政府采购开评标现场以及履约过程进行监督，

并独立、负责地提出监督意见；

（三）对政府采购参加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四）及时准确地向福田区财政局反映采购参加人对政

府采购的意见和建议；

（五）向福田区财政局反映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规章

制度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六）协助福田区财政局调查有关政府采购投诉及违法

违规案件。

第七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聘请程序：



（一）由个人自荐和单位推荐相结合：

1.符合条件的个人可以自荐。

2.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委组织部、区法制办及区团

委（区义工联）按照规定的条件推荐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

员、区党代表、区政府法律顾问、区义工作为政府采购监督

员。

（二）福田区财政局对推荐的名单进行初审，初审合格

的报“福田区政府采购领导小组”最终审定。

（三）福田区财政局向政府采购监督员颁发聘书，同时

通知其所在单位。

第八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聘请期限：

（一）政府采购监督员每一个聘请期为两年，聘请期届

满后，根据考核结果及本人意愿确定是否续聘，考核结果为

“不胜任的”，不可续聘。

（二）政府采购监督员在聘请期内因自身原因不能或不

适宜履行监督职责的，由本人提出申请，可以解除聘请关系，

福田区财政局同时通知其所在单位。

（三）政府采购监督员不按本暂行办法履行监督职责

的，福田区财政局有权解除聘请关系，并通知其所在单位。

第九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监督的范

围：

（一）项目预算金额在 500 万元（含）以上的公开招标



项目现场评标监督。

（二）通用类预选采购公开招标项目现场评标监督。

（三）属于上述第（一）项且区采购中心认为有需要的

履约检查监督。

（四）采购过程中存在质疑、投诉项目且区采购中心认

为有需要的履约检查监督。

（五）属于上述第（一）项且区采购单位认为有需要的

项目验收监督。

（六）区财政局认为有必要的项目监督。

第十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的选派程序：

第九条第（一）、（二）、(四)项的项目，由区采购中心

或采购代理机构向福田区财政局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

在项目监督前 3个工作日提出。申请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

采购人、项目金额、监督时长、监督地址等。福田区财政局

在“福田区政府采购监督员库”中选派相应的社会监督员，

并书面通知区采购中心。

第九条第（三）、（五）项的项目，由采购单位、采购中

心直接通知邀请当时参加该项目评标现场监督的政府采购

监督员。若经协调该政府采购监督员确实不能参加的，采购

单位、采购中心应做好备忘录。

第十一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接受区财政局的委派或接

受采购单位、采购中心邀请后，应当如期到达监督现场。因



特殊原因不能如期到达的，应当提前一个工作日电话告知区

财政局或采购单位、采购中心。评标现场监督项目由财政局

重新选派。

第十二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不得参加与自己有利害关

系的政府采购项目的监督工作，如果受到选派，应主动向福

田区财政局申请回避，福田区财政局、采购单位、区政府采

购中心及采购代理机构也可要求该政府采购监督员回避。

利害关系指以下情况：

（一）参加监督工作前三年内与该项目投标供应商存在

劳动关系；

（二）参加监督工作前三年内担任该项目投标供应商的

董事、监事、顾问等；

（三）参加监督工作前三年内是该项目投标供应商的控

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四）与该项目投标供应商的职员或者顾问有夫妻、直

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关系；

（五）其他与该项目投标供应商存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

政府采购活动公平进行的关系。

第十三条 福田区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监督员的培训包

括上岗培训、聘期内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政府采购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

第十四条 福田区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监督员的考核。



区政府采购中心、政采购代理机构应该协助福田区财政局对

政府采购监督员进行考核。

第十五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的考核包括以下内容：

（一）有无遵守政府采购相关保密纪律；

（二）政策水平和职业能力是否能够继续满足政府采购

监督工作的需求；

（三）是否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是否

参加必要的培训；

（四）是否积极参与政府采购监督工作，并在监督过程

中独立、负责地提出监督意见；

（五）有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第十六条 政府采购监督员考核结果分为“胜任”、“基

本胜任”和“不胜任”。

（一）胜任：遵守政府采购相关保密纪律，政策水平和

执业能力能够满足工作的需要，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制度，积极参加有关培训，独立、负责、公正地提出个人监

督意见，自觉遵纪守法；

（二）基本胜任：没有对外泄露采购过程的相关信息，

政策水平和执业能力基本满足监督工作的需要，基本熟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能够负责地提出个人的监督意见，

遵守相关规定；

（三）不胜任：政策水平和执业能力不能满足监督工作



的需要，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没有负责地提

出个人的监督意见，有违法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的行

为。

第十七条 考核为“不胜任”的，福田区财政局应当解

除聘用关系。

第十八条 本人提出不再担任政府采购监督员申请的，

福田区财政局可以予以办理解除聘用关系。

第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福田区政府采购中心以及其委

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福田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 3年。


